
检查合格标准 037：

1.检查单：《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

检查单》

2.检查模块：疫情防控

3.检查项：疫情防控检查

4.检查内容：单位是否按照上级部门或地方政府的要求

落实“疫情防控”相关要求

5.检查标准：

《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明确责任加强新型冠状

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控制工作的通知》(京政发〔2020〕2 号)

《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落实“四方责任”进一步

加强重点人群、场所和单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

控工作的通知》(京政办发〔2020〕4 号)


